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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

城市管理、人民防空、交通运输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

结合全区实际，拟订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

人民防空、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并组织

实施。

（三）负责拟订全区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计划和各类专

项计划。负责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保障专项资金的监管，

负责人民防空建设经费的筹集、人民防空经费预算编制和决算

报批。

（四）负责全区建设工程方案研究、论证及评审工作，开

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前期设计工作。负责全区绿建管理工作。

负责全区建设工程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应用推广

工作。

（五）负责全区市政公用和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方

案研究。推进全区市政公用和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建设，配合国

家、省、市各级市政、给水、排水、中水、供热、燃气、通信、

公交、交通、供电和园林绿化等公用事业项目在区内的设施建

设、运行管理。



（六）负责全区建筑市场及建筑业企业管理工作，规范建

筑市场秩序，组织实施建筑市场的监督检查，开展全区建设工

程和建设市场行政执法。负责全区房地产开发管理工作。负责

全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区建设工程项目

招投标和合同管理工作。开展全区建设工程、人民防空和消防

的设计审查及验收相关工作。

（七）负责全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和监督，负责

对道路清扫保洁（建筑渣土）等作业单位的监督管理。推进全

区环卫设施建设。负责城市夜景灯光、户外广告设置的批后管

理和监督。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具有独立的行政执

法主体资格，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职能，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负责管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负责组

织开展全区性重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活动和专项活动。

（八）负责建立和完善全区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负责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房地产业发展和市场监

管监督执行，参与房地产行业管理。指导全区物业管理工作，

监督市场运行。负责安置小区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使用、管

理和商品房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受理和审核工作。负责既有房

屋的安全排查和老住宅小区提升整治改造工作。负责公房资产

管理工作。负责房屋征收（动迁）安置的管理工作，拟订全区

房屋征收（动迁）安置计划，推进征收（动迁）和安置项目建

设。

（九）组织制订全区防空袭预案、战时人员疏散预案，并

组织实施；指导重点目标防护单位防护方案的制定，并监督落



实。组织全区人防指挥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对区

内附建式人防设施工程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全区人防指挥通讯、

警报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核准区内人防工程及设施

的改造、拆除、迁移、报废和已建人防工程及设施的维护管理。

负责指导人民防空专业队伍的组建、训练和管理工作。制定全

区人防宣传、教育计划并督促实施。指导各镇（街道）人民防

空工作。

（十）编制全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负责港口经营行

业管理工作，承担全区涉港建设管理和县乡公路建设管理、养

护工作。负责全区涉港经营和建设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监督

管理。开展全区港口行政执法工作，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开展县

乡公路路政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配合推进常州综合港务区建

设。

（十一）完成区党工委（区委）、区管委会（区政府）交

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1.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综合处、财

务审计处、政策法规处、城市建设处、建筑业管理处、城市管

理处、人民防空处、住房保障与管理处、交通运输处。本部门

下属单位有 8 个，包括 3 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和 5 个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中：常州市新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

队、新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新北区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公室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新北区市政绿化管理所、



新北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新北区建筑工程管理中心、新

北区房产管理中心、新北区人防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是全额

拨款事业单位。

2.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20 年部门汇总预算编

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8 家，具体包括：常州国家高新区（新

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常州市新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大队、新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新北区房屋征收与

补偿办公室、新北区市政绿化管理所、新北区环境卫生管理服

务中心、新北区建筑工程管理中心、新北区房产管理中心。

三、2020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是科学优化路网结构，加快互联互通。主动对接上级部

门，积极争取关乎高新区发展的重大交通设施项目。按工作计

划推进江宜高速小黄山互通项目、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S239

省道改线、262 省道快速化、常泰通道及连接线等重大交通工程

的前期工作；加快推进星港路、紫金山路（京沪高铁-S122）等

骨干道路的建设，新改建一批农村道路和危桥。

二是推进生态园林建设，打造绿色低碳宜居新城。切实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配合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实施轨道交通 1

号线等重要节点景观绿化提升，开展生态绿道串联工程建设，

新龙湿地公园等一批公园绿地建成开放。大力倡导绿色建筑示

范和海绵城市示范，做好迎接江苏省海绵试点城市考核验收准

备工作。

三是做精城市管理工作，提高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做精城

市管理工作。紧紧围绕“管理明星城市”的目标,以“绣花功夫”



打造明星城市，进一步理顺机制，提升联防、联控、联治的水

平，争取城市长效管理在全市领先。继续深入开展城市管理城

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互惠一体。

四是规范动迁安置工作，形成政策体系。重点是抓规范，

抓管理，在新形势下从低谷重新起势，确保动迁安置政策执行

规范合理、程序实施正当合规、行业监管继续强化、项目推进

平稳有序。一方面，抓好近年来新发政策管理文件的落实。通

过旧城改造项目平衡好全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政策，出台《新

北区房屋征收（拆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改变服务机构管理

模式，建立健全服务机构的考核机制。另一方面，尝试在全区

建立房屋征收（拆迁）的信息化管理机制，进一步保障动迁安

置工作的公平、公开、公正。

五是深入开展环境整治，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全面开展城

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加快垃圾分类收集、中转和处理处置体

系建设，完善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全区公共机构实现垃圾

分类全覆盖，完成 8 个小区、91 个单位、20 个行政村的生活垃

圾分类建设工作，实现建成区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 100%，农村

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 80%，全区公共机构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深入开展文明交通攻坚行动，做好核心区路内和道板划线停车

整治，加快智慧停车系统布局，实现常州市智慧停车平台一体

化管理。

六是大力推进全区污水管网提质增效工作，查缺补漏。年

内新建污水管网 60 公里；继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实

施 35 个一般自然村的生活污水收集和治理工程。



七是加强行业指导，做优项目服务。积极促进新北区建筑

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落实政策激励，优化创新发展机制，鼓

励科技创新，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培育发

展建筑业产业现代化骨干企业，鼓励质量创优，打造精品工程，

扶持区内建筑企业做大做强。加强建筑业市场管理，以“建筑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主题，规范参建各方主体行为、落实参

建各方主体责任，提升参建各方管理水平。推进党建引领物业

工作，以“党建引领共建融合”为统揽，以切实解决群众身边

的“关键小事”为着力点，积极构建党建引领物业工作机制，

有效破解物业管理难题，推动居民群众品质生活。



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门预算表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部门预算公开表包括：公开01

表收支预算总表、公开02表收入预算总表、公开03表支出预算

总表、公开04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公开05表财政拨款支

出预算表（功能科目）、公开06表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经

济科目）、公开07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功能科目）、

公开08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公开09

表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公开10表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公开11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

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公开12表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具体详

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根据《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财政局关于区级 2020 年

部门预算的批复》（常新财经〔2019〕2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2020 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 43207.55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

支预算总计各增加 4220.1 万元，增长 10.82%。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43207.55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43207.55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13189.55万元，与上年相比减

少17544.9万元，减少57.09%。主要原因是局本级“高铁客运运

行经费”、“新龙指挥部工作经费”、“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



经费”、“治黑办专项工作经费”、质安站“外委检测费”、

“政府购买质量安全检查服务”、“设备购置及维修费”、“大

检查综合协调费”、市政绿化所“市政养护”、“道路交通设

施维护”、“古树名木维护”、“新北区公园管理”、“办公

用房改造”、环卫中心“环卫运转经费”、“环卫设施设备维

护费”、“垃圾终端处理费”、“固定资产购置费”等专项预

算较上年调整至基金收入科目，同时较上年增加了局本级“区城

市长效管理专项经费”、“公安技防监控设施维护费”、“消防专项

工作经费”、市政绿化所“排水设施养护”、征补办“信息化系统开

发”等专项预算。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30018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1765万元，增长263.72%。主要原因是局本级“高铁客运运行

经费”、“新龙指挥部工作经费”、“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经

费”、“治黑办专项工作经费”、质安站“外委检测费”、“政

府购买质量安全检查服务”、“设备购置及维修费”、“大检

查综合协调费”、市政绿化所“市政养护”、“道路交通设施

维护”、“古树名木维护”、“新北区公园管理”、“办公用

房改造”、环卫中心“环卫运转经费”、“环卫设施设备维护

费”、“垃圾终端处理费”、“固定资产购置费”等专项预算

较上年调整至本基金收入科目。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预算总计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当年无此项收入预算。

3．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总计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元。



主要原因是当年无此项收入预算。

4．上年结转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

主要原因是当年无此项预算。

（二）支出预算总计43207.55万元。包括：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71.41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职业年金支出。与上年相比减少94万元，

降低12.28%。主要原因是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较上年减少99.7万

元，职工缴纳职业年金增加5.7万元。

2．卫生健康支出376.73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

医疗保险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20.54万元，增长5.8%。主要原

因是单位职工缴费人数增加。

3.城乡社区支出39812.88万元，主要用于市政绿化养护、

交通设施维护、环卫保洁、垃圾处理、城市长效管理、楼宇亮

化、城管执法、高铁客运管理、北站综合治理、建筑市场监管

等。与上年相比增加3944.43万元，增长11%。主要原因是新增

局本级“消防专项工作经费”、“公安技防监控设施维护费”、征补

办“信息化系统开发”、市政绿化所“排水设施养护”等专项预算，

以及市政绿化养护面积和环卫作业面积增加、北站综合治理投

入增加等，取消局本级“综合港务区工作小区推进经费”等专项

预算，同时高铁客运管理、港务行政管理等专项预算有所下降。

4.住房保障支出2346.5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住房公积金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349.13万元，增长17.48%。

主要原因是职工缴费人数增加。



5．结转下年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

主要原因是当年无此项预算。

此外，基本支出预算数为8887.55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89.38万元，增长1.02%。主要原因是预算事项基本无变化。

项目支出预算数为34320.0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130.72

万元，增长13.68%。主要原因是新增局本级“消防专项工作经

费”、“公安技防监控设施维护费”、征补办“信息化系统开发”、

市政绿化所“排水设施养护”等专项预算，以及市政绿化养护面

积和环卫作业面积增加、北站综合治理投入增加、专项规划及

项目前期经费增加、新龙指挥部工作经费增加等，取消局本级

“综合港务区工作小区推进经费”等专项预算，同时高铁客运管

理、港务行政管理等专项预算有所下降。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

主要原因是当年无此项预算。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年收入预算合计43207.55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189.55万元，占30.5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0018.00万元，占69.47%；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0万元，占0 %；

其他资金0万元，占0%；

上年结转资金0万元，占0%。



图1：收入预算图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年支出预算合计43207.55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8887.55万元，占20.57%；

项目支出34320万元，占79.43%；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0万元，占0%；

结转下年资金0万元，占0%。

图2：支出预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43207.55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4220.1

万元，增长10.82%。主要原因是医保、养老、住房公积金等缴

费基数调整，以及新增局本级“消防专项工作经费”、“公安技防

监控设施维护费”、征补办“信息化系统开发”、市政绿化所“排水

设施养护”等专项预算，以及市政绿化养护面积和环卫作业面积

增加、北站综合治理投入增加、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经费增加、

新龙指挥部工作经费增加等，取消局本级“综合港务区工作小区

推进经费”等专项预算，同时高铁客运管理、港务行政管理等专

项预算有所下降。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43207.55万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4220.1万元，增长10.82%。主要原因是医保、养老、住房公积

金等缴费基数调整，以及新增局本级“消防专项工作经费”、“公

安技防监控设施维护费”、征补办“信息化系统开发”、市政绿化

所“排水设施养护”等专项预算，以及市政绿化养护面积和环卫

作业面积增加、北站综合治理投入增加、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

经费增加、新龙指挥部工作经费增加等，取消局本级“综合港务

区工作小区推进经费”等专项预算，同时高铁客运管理、港务行

政管理等专项预算有所下降。

其中：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1．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项）支出 446.84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99.7 万元，降

低 18.24%。主要原因是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调整。

2．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项）支出 224.57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5.7 万元，增长 2.6%。

主要原因是单位职工职业年金缴费基数略有调整。

（二）卫生健康支出（类）

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 302.88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52.71 万元，增长 503.71%。主要原因

是预算包含口径调整。

2．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支出 73.85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32.17 万元，降低 75.87%。主要原因是

预算包含口径调整。

（三）城乡社区支出（类）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 4275.37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733.84 万元，增长 20.72%。主要原因是

预算事项口径扩大及单位人员增加。

2．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法（项）支出 180 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30 万元，增长 20%。主要原因是城管执法事务

事项增加。

3．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项）

支出 2440.23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87.59 万元，增长 8.32%。

主要原因是预算包含口径扩大及新增征补办信息化系统开发费



用。

4．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项）

支出2877.28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462.00万元，降低33.69%。

主要原因是由于高铁客运管理经费、新龙商务城指挥部工作经

费、黑臭水体治理推进经费、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经费等专项

较上年调整至基金预算支出，同时较上年口径增加了城市长效

管理经费、公安技防设施维护费、消防专项工作经费、排水设

施养护等专项预算。

6．建筑市场管理与监督（款）建筑市场管理与监督（项）

支出 22.00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60.00 万元，减少 73.17%。

主要原因是质安站外委检测费、政府购买质量安全监测费等专

项预算较上年调整至基金预算。

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30018.0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1765.00 万元，增长 263.72%。主要原因是黑臭水体治理、专

项规划及项目前期工作、新龙商务城指挥部工作经费、高铁客

运管理、市政养护、环卫运转、垃圾处理等专项较上年调整至

该科目，同时新增加了市政绿化所办公用房改造等专项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 741.31 万

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41.12 万元，增长 5.87%。主要原因是职工

缴费人数增加。

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支出 654.02 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141.51 万元，增长 27.61%。主要原因是职工缴



费人数增加及缴费基数调整。

3．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支出951.20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166.5万元，增长21.22%。主要原因是职工缴费

人数增加及缴费基数调整。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8887.55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7972.2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基本养老缴费、职业年金、绩效工资、职工基

本医疗报销缴费、住房公积金等。

（二）公用经费915.3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

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

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13189.55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7544.9万元，减少57.09%。主

要原因是是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工作、新龙商

务城指挥部工作经费、高铁客运管理、市政养护、环卫运转、

垃圾处理等专项较上年调整至基金预算科目，同时较上年口径

增加了城市长效管理经费、公安技防设施维护费、消防专项工

作经费、排水设施养护等专项预算。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预算8887.55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7972.23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基本养老缴费、职业年金、绩效工资、职工基本

医疗报销缴费、住房公积金等。

（二）公用经费915.3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

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

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等。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

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

公”经费预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

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32.50万元，占“三公”经

费的41.67%；公务接待费支出45.49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58.33%。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支出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0万

元，主要原因是当年无此项预算。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支出32.5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0万元，

主要原因是当年无此项预算。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32.50万元，比上年预

算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是预算事项无变化。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45.49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0.7万

元，主要原因是压缩开支。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议

费预算支出81.72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0.26万元，主要原因

是考虑到增加长效管理、黑臭水体治理、消防工作等专业会议。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训

费预算支出58.9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79万元，主要原因是

预算事项基本无变化。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支出

30018.0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1765.00万元，增长263.72%。

主要原因是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工作、新龙商

务城指挥部工作经费、高铁客运管理、市政养护、环卫运转、

垃圾处理等专项较上年调整至该科目，同时新增加了市政绿化

所办公用房改造等专项预算。

其中：

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30018.00万元，主

要是用于全区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规划及项目前期工作、市政

绿化养护、交通设施维护、公园管理、高铁客运运行、环卫运

转、垃圾终端处理、新龙指挥部工作经费等。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689.41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26.37万元，降低15.49%。主要原因是

厉行节约、压缩运行经费开支。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7434.75万元，其中：拟采

购货物支出235.75万元、拟采购工程支出579.00万元、拟购买

服务支出6620.00万元。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部门共有车辆97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执法执勤

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90辆、其他用车7辆等。单价50万

元（含）以上的设备1台（套）,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设备

1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20年度，本部门单位共1个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

财政性资金合计14260.83万元；本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纳入、

未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财政性资金0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专

项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包括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主

要是教育收费）、其他非税收入。

四、其他资金：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单位预留机动经费：指预算单位年初预留用于年度执

行中增人、增资等不可预见支出的经费。

八、“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

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

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九、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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